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

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

	提案單位
	

	提案編號
	

	案　　由
	

	說　　明
	

	備　　註
	

	附件資料
	　( 無　　  ( 有（請附於後）


※校務會議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議決事項如下：

１、校務發展計畫

２、學校各種重要章則

３、依法令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

４、校長交議事項
※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:

十一、有關校務重大事項之議案，除校長交議事項外，應依下列方式之一提出：

（一）學校相關一級單位提案。

（二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，並應檢附其會議紀錄。

（三）校務會議成員經全體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後提案。
承辦人：
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
主任：

